

松潘县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
[bookmark: _GoBack]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松潘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松潘县财政局局长    刘  宇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松潘县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深化拓展“一城两心三地”战略新目标和“五个松潘”战略新部署，着力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有力推动经济承压并行、稳步回升，全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企稳回升。聚焦组织财政收入攻坚突破，在激活税源、加强征收等方面持续发力、攻坚突破、做到应收尽收。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244万元，执行预算的100.09%，增长8.09%，其中：税收收入6487万元、占比52.98%，非税收入5757万元、占比47.0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平稳运行。严把预算支出关口，硬化预算刚性约束，切实兜牢“三保”支出底线，统筹做好民生工程、乡村振兴和社会稳定等支出保障，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186671万元，执行调整预算的92.00%（债务还本、上解支出及结转下年支出等8.00%）。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945万元、国防支出2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7294万元、教育支出36496万元、科学技术支出301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85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55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762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445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861万元、农林水支出39156万元、交通运输支出6487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28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26万元、金融支出22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139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4744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79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089万元、其他支出4625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592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244万元、返还性收入2396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303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0449万元、援助收入4635万元、债务转贷收入65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9万元、上年结转3107万元、调入资金500万元，构成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02900万元；2023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6671万元、上解支出3381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50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万元、年终结转9337万元，构成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029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年政府性基金收入7685万元，其中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10万元、上级专项补助450万元、专项债券4000万元、调入资金322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7685万元，其中债券利息及手续费729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5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500万元。
（四）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
2022年末债务余额61831万元，2023年归还到期债券3500万元，2023年新增再融资债券3500万元、新增县医院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及综合救治能力提升项目专项债券4000万元、新增川青铁路松潘站站前广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一般债券3000万元，目前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68831万元（一般债券46743万元、专项债券22088万元）。核定我县政府性债务限额为106938万元，目前尚未突破债务限额。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及平衡情况在决算审查汇总后会有一些变化，待州级财政决算批复后，届时再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2023年落实县人大预算决议和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2023年财政工作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以政领财、以财辅政”的理念，切实履行新时代新征程财政工作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全力以赴实现财政收支提质增效，着力巩固经济恢复基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以下重点方面的财政投入统计，部分项目存在归类口径交叉）。
（一）严征细管、科学理财，实现财政收入稳中趋增。
——努力提升征管能力。完善财税协同机制，主动作为，努力挖潜增收，进一步加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税源管控，把经济发展优势转化为税收收入增势。坚持依法理财，严禁坐收坐支，违规调库、混库，坚决防止隐瞒和截留财政收入，充分挖掘非税收入潜力，圆满完成全年收入既定目标。
——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认真研究国家、省州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资金投入政策，积极争取债券7000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资金10771万元、山水林田湖草沙奖补资金10654万元、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0672万元、低温粮库建设资金950万元、岷江川主寺镇至青云段水污染综合治理项目2500万元等各类上级转移支付173479万元，进一步充实保障财力。
——切实优化支出结构。坚决兜住“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底线，确保“三保”支出不留缺口，在“谋”字上做文章、在“管”字上下功夫、在“干”字上求实效，严格按照“过紧日子”思想的要求，不断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坚持做到节用为民，确保民生支出比始终保持70%以上。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留项目63个，预算资金6853万元，中标金额6205万元；县级财政安排资金20万元，开展“助困纾企·助商惠民·乐购松潘”消费券发放活动，带动个体工商户交易金额200余万元，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聚焦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民生福祉落地生花。
——乡村振兴蓄势赋能。严格落实“四不摘”政策，一以贯之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整合涉农资金11212万元，实施项目51个，全力提升“五网”建设水平。推进“5+N”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发展，将藏红花椒现代农业园区和松潘县高原蔬菜现代农业园区创建成为阿坝州4星级现代农业园区。全面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完成0.8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菜篮子”工程冷链设施建设示范县项目等建设。
——生态建设持续推进。积极统筹资金18848万元，扛牢上游责任，严格执行“三线一单”，全力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加快森林抚育、沙化治理、退化林草地修复、地灾治理，严格黄河上游水源涵养生态综合治理和安全饮水提升改造，综合运用财政资金引导、着力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生态修复，有序推进旧堡子电站退出，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加快松潘“高原生态家园”建设步伐。
——项目保障有力有度。积极统筹资金，稳步推进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实施古城提升工程，升级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加快镇江关镇、红土镇等5个中心镇“六大提升工程”，川主寺镇命名省级百强中心镇。提升口岸物流、冷链物流、仓储物流能力，加快构建“内畅外联互通”的综合交通体系，争取债券资金同步加快松潘站站前广场建设，国道213松潘县城过境段改线工程、川青铁路青白江东至镇江关段建成使用。
——文旅产业提档升级。积极统筹资金4884万元，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围绕“天府旅游名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创，“川甘青物流中心和文化旅游集散中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质量举办“黄龙极限耐力赛”“岷山雪宝顶冰雪登山节”“2023年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子活动暨松潘县第七届古城花灯红叶节和岷江源音乐季”系列活动，进一步拉动消费“乘数效应”。
（三）统筹兼顾、持续发力，促进社会事业更上台阶。
——支持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投入教育资金36496万元，全面落实教育惠民政策，推动十五年免费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持续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建设，加快实施十里乡中心幼儿园建设、川主寺镇第二小学综合楼等项目，深入推进教师“县管校聘”体制改革，全面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化、义务教育均衡化、高中教育特色化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
——支持全民健康共建共享。安排卫生健康资金17628万元，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健全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成功创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争取县人民医院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及综合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建设专项债券资金，进一步提升医疗救治能力水平，持续深入推进健康松潘建设。
——支持社会保障逐步提升。安排资金16555万元，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支持全面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政策；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不断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持续加大投入做实就业创业保障，推动稳住就业基本盘。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对遇困人员及时给予帮扶，坚决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
——支持社会治理共治共建。安排资金1857万元，支持提高安全生产监管、应急处置能力和“5.8”青云镇雄山村G213滑坡地质灾害治理等。安排资金468万元，用于常态维稳、寺庙基础设施建设等；安排资金2003万元，用于县域感知源建设、综治维稳、网格化服务管理、寺庙5G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平安松潘”视频监控项目、天网工程建设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
（四）踔厉奋发、攻坚克难，推动财政改革砥砺前行。
——全面推进预算一体化。聚焦财政可持续发展和高效配置财政资源，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立涵盖预算编制、执行、采购、绩效等核心业务的信息化支撑体系，推行国库集中支付标准化运行管理，全面规范资金支付岗位设置、操作流程和要素保障。建立“三个机制”全面深化推进财政电子票据改革。
——持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建立职能股室“1+3+N”组织架构，印发《松潘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松潘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工作的通知》。对16个重点部门整体支出，8项政策支出、94项专项项目支出、16项绩效运行重点监控项目情况实施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资金75506万元，其中：县级94个、涉及部门28个，州级53个、涉及部门17个。
——严格财政投资评审程序。启动重大项目评审应急处理机制，建立评审业务定期报告制，落实项目建设事前监督，控制项目建设事中变更，服务项目建设事后管理。全年完成财政评审业主单位确认定案项目128个，送审30140万元，审定27415万元，审减2725万元，审减率为9.04%；项目结算审核业主单位确认定案项目19个，送审12283万元，审定11565万元，审减718万元，审减率为5.85%。
——深化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深化资产清产核实“放管服”改革，开展了128个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清产核资工作，优化资产配置和处置。制定实施《松潘县深化县属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全面摸排产业布局、产权架构、资金资产、项目人事等基本情况，搭建“1+5+N”产权架构模式，开展企业之间资产、债权债务清理，推动县属国有企业健康发展。
（五）问题导向、源头治理，筑牢财政资金监管防线。
——严格财政资金监管。制定《松潘县地方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根据专项整治9个方面的内容，开展自查自纠、复查整改等阶段性工作，并同步着手完善相关制度办法、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深入开展采购人政府采购内控制度建设、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乡（镇）村财政资金专项检查、预决算公开专项检查等。做好全县财会人员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推进建立全面规范透明的预算管理及财会监督制度。 
——夯实财政基础管理。严格按照《中央财政实行直达机制资金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确保中央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建立健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制度，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开展政府购买服务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政府购买服务项目5个涉及资金4948万元。
——严控政府债务风险。完善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严控政府性债务限额，坚决杜绝违法违规担保承诺和变相举债等行为发生，始终把防范化解风险贯穿到各项财政工作中，按照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妥善争取新增债券。防范国有企业债务风险，规范融资行为，开展县属国企财务专项调研，积极开展企业拖欠欠款工作，避免国企债务风险向政府传导。
——主动接受人大监督。落实县人大深化预算联网监督，支持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自觉接受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积极主动听取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坚决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算决议和决算决议。继续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继续向县人大报告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和债务管理情况，落实人大监督管理意见。
各位代表：2023年我县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统揽全局、坚强领导，得益于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指导、支持关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县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支柱性产业经济尚未形成，税收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和旅游相关产业贡献，保证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支撑薄弱，税收收入增长乏力；加之财政改革全面推开，保障“三保”支出、落实乡村振兴、债务还本付息等支出强度逐步增大，财政收支运行持续紧平衡。
三、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4年预算编制按照“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预算保障原则，牢固树立勤俭节约过“紧日子”的思想，持之以恒做好一般性支出管理。综合考虑财政可承受能力、民生实际需要等因素，加强政策评估，确保民生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与财力实际相匹配，科学合理、积极稳妥安排各类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
2024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目标安排为13211万元、同比增长7.90%，加上预通知上级转移支付补助94105万元，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500万元，构成2024年可安排财力107816万元，扣除上解支出35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430万元，实际可安排财力107036万元。按照收支平衡的预算编制原则，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应安排为10703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3012万元、国防支出75万元、公共安全支出5075万元、教育支出19141万元、科学技术支出203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3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614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504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048万元、农林水支出9484万元、交通运输支出394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77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70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5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7200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4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031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535万元、其他支出3293万元、预备费110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4年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1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50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60万元、债务发行费用1万元、债务付息支出789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4年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500万元。
四、2024年财政重点工作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一）在做大财政蛋糕上下功夫，全力确保收支平稳健康。
一是突出“实”字抓重点。紧扣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财政资源统筹职能，进一步强化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税种的管控应对，确保完成13211万元预期目标。强化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资金监管，以“项目快推进”促“资金快拨付”倒排时间节点，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确保资金达到序时进度。二是突出“严”字抓统筹。硬化预算约束，坚决兜实“三保”底线，严格政府债务管理，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推进政府采购标准化建设，狠抓财政评审、工程财务决算、结算审核等管理，搭建财政资金安全屏障。三是突出“优”字抓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聚焦预算一体化改革、财政电子票据改革、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等，建立“绩效导向显著、财务报告全面、控制体系完整、资金运转高效、单位权责清晰”的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运行机制，实现业务和预算系统深度融合。
（二）在优化支出结构上下功夫，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一是点面共进增进民生福祉。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居民医保、社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继续优化基础设施，着力提升“五网”建设水平，加速推进民生实事，持续释放教育、医疗、低保、社保等惠民红利。二是协同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构建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的“四片”发展布局，紧扣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持续加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加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协同联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是持续发展壮大农业经济。持续壮大“藏红花椒、高原蔬菜、川西道地中药材、特色养殖、高原食用菌”五大主导农牧产业。加强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坚决扛稳粮食安全、畜禽保供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
（三）在创新体制上下功夫，全面提升财政监管水平。
一是发挥绩效管理的导向作用。根据“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运作模式，逐步从预算项目拓展到财政政策、转移支付、债券资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类型，构建“三位一体”的绩效管理闭环系统，实现预算执行与绩效运行“双监控”的常态化管理格局，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效率。二是增强国企投融资运营能力突破。压实县属国企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责任和目标任务，做好融资项目储备和转化，完善国资报告机制，强化成果统筹运用。围绕城市运营、开发建设、产业发展、园区开发、文旅融合“五大板块”，进一步提升国企专业化、产业化运营能力，强化“自我造血能力”。三是发挥财会监督的约束作用。依托“1+8+X”内控制度体系，建立常态化财政廉政风险机制，借助巡查、审计、第三方中介机构力量，为多维协同监管提供坚实支撑，充分运用财会监督成果，与绩效管理联动，与预算管理挂钩，与司法办案协同，严肃财经纪律、维护财经秩序。  
（四）在培植财源上下功夫，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后劲。
一是把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新机遇。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和使命意识，主动对接发改等部门做好项目储备，强化政策保障，拓宽融资渠道，用好各有关渠道财政资金，全力争取旅游领域符合条件的专项债券项目，提升旅游基础设施。二是把握打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新机遇。全力聚焦精品文旅产业发展，加强文旅资金统筹，全面推动文旅、体旅、农旅、交旅深度融合，持续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办好2024年四川省第五届旅游生态博览会暨第八届古城花灯会、岷山雪宝顶登山节等活动，助力全域旅游“食、住、行、游、乐、购”供给侧升级。三是把握建设川甘青物流和文化旅游集散中心新机遇。立足全域化发展，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领撬动作用，重点支出向财源培植转变，合理布局区域性物流节点，招引培育一批运输代理、装卸搬运、仓储物流等规上企业，培植新的税源点，壮大地方财政实力。 
各位代表：抚今追昔、继往开来。要全面完成2024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将继续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牢记嘱托开新局、笃行不怠出新绩，以奋进的姿态躬身实践、以攻坚的精神破解难题，奋力谱写以财政高质量发展服务松潘县现代化建设发展新篇章！



